
清环清新罚字〔2026〕9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陈开林:

公民身份号码：360102196805176378

住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屏西路 108 号均辉新村 3座603

单元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）要求，

我局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核查工作。我局在核查《广东坤

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玻璃纤维套管 800 万米、硅胶管400

万米、硅胶套管200万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称《报告表》）

的过程中发现该《报告表》存在以下质量问题：报告表采用《橡

胶制品生产过程中有机废气的排放系数》（橡胶工业2006年第53

卷）表2中“140mg/kg-胶料、149mg/kg-胶料、75.2mg/kg-胶料”，

但该系数只适用于混炼、硫化、挤出工序产生的“有机类HAP类”

即“有机类危险性空气污染物”，不适用于非甲烷总烃。上述质量

问题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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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“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”规定

的情形。

经调查核实，2024 年12 月15 日，清远市千悦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称“千悦公司”）与广东坤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称“坤杰公司”）签订了《环境影响报告表咨询服务合同书》，

千悦公司受坤杰公司委托对其年产玻璃纤维套管 800 万米、硅胶

管400 万米、硅胶套管200 万米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千悦公

司是该《报告表》的编制单位，你是《报告表》的编制主持人,曾

发强是《报告表》的主要编制人员。

综上，你作为编制主持人，主持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，已

构成环境违法行为。

你的上述环境违法行为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
证 据 一 ：《 营 业 执 照 》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802MA54J0580X）、谢杰豪、陈开林、曾发强身份证复印件。

证明：千悦公司的主体资格，谢杰豪为千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

你及曾发强的身份信息。

证据二：《关于<广东坤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玻璃纤维

套管 800 万米、硅胶管400 万米、硅胶套管 200 万米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>的批复》（清环清新审﹝2025﹞26 号）、2026 年3 月19

日的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及现场照片。

证明：坤杰公司年产玻璃纤维套管800 万米、硅胶管 400万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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硅胶套管 200万米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，已投产。

证据三：《授权委托书》、《离职证明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》

（管理号：2017035350352015351002000148）资格证书、陈开林

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网页截图。证明:你于2025年 6月至2025

年10 月在千悦公司任职，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。

证据四：《授权委托书》、《任职证明》、曾发强环境影响评价

信用平台网页截图。证明：曾发强为千悦公司任职的环评编制人

员。

证据五：2026 年 3月 26日、2026 年4 月 1日、2026年 4 月

10 日制作的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询问调查笔录》（4份）、《环境影

响报告表咨询服务合同书》、《环评工作委托书》、《报告表》节选。

证明:千悦公司受坤杰公司委托对其年产玻璃纤维套管800万米、

硅胶管 400 万米、硅胶套管 200 万米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编

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有关质量问题，你是《报告表》的编

制主持人。
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二章第八条关于“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应当坚持

公正、科学、诚信的原则，遵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

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，确保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内容真实、客

观、全面和规范”的规定。

2026 年 4 月 24 日，我局依法向你送达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

行为决定书》（清环清新违改字〔2026〕10号），责令你立即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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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

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的环境违法行为。2026年 5 月 27 日，我

局依法向你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清环清新罚告字〔2026〕

6号），告知你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违法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

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对此，你在法定期限内未作

陈述、申辩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六条第一款“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、存

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，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

位、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：......（五）污染源源

强核算内容不全，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；......”的规定，

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

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七条关于“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因环境

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存在《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所列

问题受到通报批评的，对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分别失信记分 5

分。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通报批评并失信记分 5分。

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清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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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：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东一巷 3号

邮政编码：511800 传真：0763-5811104

联系人：张野、欧桂文 电话：0763-5811104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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